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

定的说明 

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迅特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

司”）100%的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

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

核规则》第八条的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拟购买资产

应当符合科创板定位，所属行业应当与科创板上市公司处于同行业或者上下游，

且与科创板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具有协同效应，有利于促进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和提

高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董事会经审慎判断，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第 11.2 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定位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光通信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和销售，聚焦 AI 算力中

心、云计算数据中心、电信传输、5G+应用的光互联解决方案。 

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年修

订版），标的公司所处的细分行业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39）”

下的“光电子器件制造（C397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上市推荐指引》，标的公司属于新一代信

息技术企业；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标的公司业务属于“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中的“1.2.1 新型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之“3976 光电子器件

制造”；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



标的公司产品属于“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之“1.1 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之

“1.1.1网络设备”之“光通信设备” 

综上，标的公司符合科创板行业领域定位要求。 

二、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处于上下游，具有协同效应 

上市公司的光电子元器件产品，是标的公司的光模块产品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双方属于上下游关系，双方在产品、研发、供应链及市场资源等多方面均具有协

同性。 

1、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是产业链为上下游关系，整合后可以为客户提供更

加全面和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公司的光电子元器件产品是生产光模块产品的重要原材料，与标的公司产品

内生协同，并购整合完成后，公司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光模块市场的需求趋势，为

光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和生产提供更加精准的市场导向，同时，公司在光通信领域

将形成垂直一体化发展格局，直接扩大公司光电子元器件的销售规模；依托标的

公司丰富的光模块制造经验，公司的光电子元器件可进一步以一站式解决方案的

形式提供至客户，满足客户全方位的需求，提升客户满意度。 

2、整合研发资源，提高高性能光通信器件及光模块产品研发能力 

双方可共享研发资源、优化技术研发投入方向，通过整合双方的研发团队，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利用双方各自的光电子技术优势，提升研发效率；共享技术

平台和研发工具，避免重复开发，节约研发成本；联合创新，共同开展前沿技术

的研究和应用，保持技术领先优势等。在微光学技术方面，上市公司的精密光学

元组件产品可以更好地同激光器和探测器进行匹配设计，提升光模块耦合效率和

容差，从而优化标的公司产品性能和提升可靠性。同时，上市公司还可以利用标

的公司在封装方面的工艺积累，加速形成高可靠封装能力。面对光通信行业快速

的技术迭代和市场需求变化，通过整合研发资源，双方能够更快地响应市场需求，

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推动高性能光通信器件及光模块产品的持续创新，为公司赢

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3、整合优化供应链，提升产品交付能力 

公司与标的公司为直接上下游关系，且公司与标的公司在部分客户上存在重

合，产品性能得到客户共同认可。公司可以与标的公司形成采购供应关系，并在



业务规模扩大的基础上形成规模效应，提高对外采购规模，获得更优惠的采购价

格，降低采购成本。在一体化发展的格局下，上市公司可以为标的公司持续、稳

定提供光学元组件的产能保障以及定制部分生产、研发环节的快速测试仪器方案，

提升光模块产品的交付能力，有利于在行业需求旺盛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 

4、共享客户资源，协同拓展市场 

上市公司在光通信领域与全球主要的光模块厂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

Lumentum、Finisar 等，标的公司致力于大客户发展战略，通过技术积累、产品

品质、服务能力等与光通信行业内的知名客户保持良好合作，为 Finisar、中兴通

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曙光信息、新华三、金山云等行业知名客户（（或其下

属子公司）提供高性能、高可靠性、低成本、低功耗的光模块产品。双方客户既

有重合、也有补充，公司与标的公司将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进一步提高客户的

服务效率、质量。双方的客户群体既有重叠又形成互补，公司将推动与标的公司

形成一体化发展格局，通过共享客户资源，不仅能提高现有客户群体的服务效率

和质量，还能进一步挖掘现有客户更多的产品品类需求，同时联合向光通信下游

拓展更多的客户。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处于上下游，具有协同效应。本次交易有利

于促进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整合升级并提高持续经营能力。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

行）》第二十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

相关规定。 

 

特此说明。 

  



（本页无正文，为《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1.2条、〈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

第二十条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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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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